
检查标准（C4630300、C4628500）：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建设单位应当取得本市住建部门《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未取得证明的，属于不合格。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夜间施工手续办理的通知》（京建发〔2020〕161 号）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取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开工手续且纳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项目，因其属于国家或本市重点工程、生产工艺要求须连续作业、或因其他特殊需要，确需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的，建设单位应到工程项目

所在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

施工期限在中考、高考期间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

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
编号：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申请类型：国家或本市重点工程；生产工艺要求须连续作业；其他特殊需要

夜间施工期限（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施工作业项目：破碎、拆除作业；夯实作业；土方作业；打桩作业；浇筑混凝土作业；切割作业；

钢筋加工作业；室外模板支拆作业；大型机械清理现场作业 ；场界内物料装卸

办理机关： （公章）

发放日期： 年 月 日


